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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實施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86年8月15日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3年1月16日本校第1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1.9

一、為確實審核學生畢業資格，特依據部頒法令暨本校學則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學生之畢業資格審核，分為初審和複審兩階段審核。

三、初審階段由學生自審，分畢業前一學年之上、下學期兩次實施。

（一）第一次自審：

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於上學期註冊後加退選前，列印各系所應屆畢業生之歷年成績單交予各系所轉發學生自審。學生自審後於歷年成績單註記有誤者及在右上角空白處簽名，班代回收彙整送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進行修正審核。

學生自審項目如下：
         1、修業年限之計算，以學生實際完成修業學期數計算，每完成兩學期計為一學年。

提高編級生及轉學生依照其編入年級所應修業年限計算。

2、抵免學分之確認。
3、應修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必修或選修）、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4、奉准抵修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5、輔系學位修畢課程科目名稱、選修別、學分數及成績之審核。

  （二）第二次自審：

  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於下學期加退選後，再列印各系所應屆畢業生之歷年

成績單交予各系所轉發學生。學生依上述自審項目核對後，如有錯誤或疑義則於歷

年成績單上註記，並於所附「國立屏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同學歷年成績自行核對確認

單」詳填簽章後和歷年成績單彙整送教務處綜教組（進修推廣部）進行最後審核。

四、綜教組（進修推廣部）於畢業班學期考試後畢業典禮前完成複審。檢視應屆畢業生繳回自審之歷年成績單與「自行核對確認單」後，就該生當學期修習科目之成績進行審核是否符合本系（或輔系）畢業資格。 

該生完成本校規定之離校手續後，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五、審核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六、最後審核後不符合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者，應列名單公告。
七、複審後符合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者，應依學位授予法授予學位證書；不符合應屆畢業生畢業資格者，應依相關規定延修或退學。
碩士班研究生畢業資格須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始得授予碩士學位證書：

（一）修畢各系所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二）通過各系（所）碩士班學位審查之規定。
（三）通過碩士學位考試並應依規定繳交畢業論文及論文全文上國家圖書館網站。

博士班研究生畢業資格須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始得授予博士學位證書：

（一）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二）修畢各系所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三）通過各系（所）博士班學位論文審查之規定。

（四）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並應依規定繳交畢業論文及論文全文上國家圖書館網站。
八、於第一學期畢業者，比照本辦法規定程序辦理。
九、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2

93學年度第2學期更改成績申請

	系所別
	老師姓名
	更改科目
	更改原因
	備註

	獸醫系
	蔡信雄
	專題討論(A、B)
	其他(上網鍵檔錯誤)。
	

	機械系
	陳明雄
	機構學
	成績登載錯誤者。


	

	車輛系
	戴昌賢
	數理與應用科學(國防科技概論)
	遺漏學生成績。
	通識課程

	應外系
	蔣興華
	英語聽講練習104
	成績計算錯誤。


	外聘

	應外系
	陳安娜
	英語聽講練習102
	遺漏學生成績。


	外聘

	服飾系
	邱魏津
	服裝構成學Ι
	其他(缺繳一份報告，經再確認早已繳交，故重新計算補登)。
	

	生輔組
	許麗敏
	生活服務教育
	遺漏學生成績。
	

	進修部

	休保系
	侯佐仁
	體育（游泳）
	成績登載錯誤


	外聘

	休保系
	徐明義
	體育（游泳）
	成績登載錯誤


	

	休保系
	巫昌陽
	水上活動與安全指導
	成績計算錯誤。(漏列一項未計算)
	

	通識中心
	李梁淑
	國文（閱讀與寫作）
	遺漏學生成績。
	


選修科目農園生產系  課程內容摘要(中英文)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先修科目
	任課老師

	
	食藥用菌菇栽培
	2
	選修
	微生物
	王均琍

	本課程主要在講授有關新興之食藥用菌菇，如巴西洋菇、葉松茸、鮑魚菇、金頂側耳、金針菇、牛樟菇及香菇等菇類，其形態、構造、生態及栽培方法。栽培方法包括菌菇之液態與固態發酵培養及太空包栽培技術。

	免填
	Cultivation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2
	S
	Microbiology
	C. L. Wang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knowledge of some new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such as Agaricus blazei, Pleurotus cystidious, Antrodia camphorata, and Agrocybe aegerita. The main topics included in this course are the morphology, structure, ecology  and mycelium culture of mushrooms. The liquid and solid fermentation, bag cultivation technique of the fungi are also discussed.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先修科目
	任課老師

	免填
	食藥用菌菇栽培實習
	1
	選修
	微生物
	王均琍

	本實習主要在使學生理論與試驗相互配合，認識食藥用菌菇並學習其栽培技術。內容包括菌菇之分離、純化、培養與太空包栽培管理技術。

	免填
	Cultivation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Practice
	1
	S
	Microbiology
	C. L. Wang

	This practice is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lectured in class. Applied techniques designed are the isolation, purification, and culture of mushroom mycelium. The bag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ique of mushrooms are also practiced.


  附件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雷雨時室外教學與活動處理原則（草案）

一、本校位於雷擊區，為避免於雷雨時，因室外教學與活動產生之危險，特訂定本校「雷雨時室外教學與活動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處理原則。

二、本處理原則之「室外教學與活動」包含本校所有室外教學相關之課程，及本校各教學相關單位（含學生社團）舉辦之室外活動。

三、所有室外課程及活動，如上課前遇雷雨時，授課教師應於上課前通知授課班級班代表轉知班級同學，移往教學進度表所載之預備場地、教室上課或擇期補課。

四、所有室外課程及活動進行時遇雷雨，授課教師應以學生安全為優先考量，判斷移往預備場地、教室繼續上課或擇期補課。

五、所有室外課程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或臨時考試）進行時遇雷雨，授課教師應以學生安全為優先考量，另擇時間考。

六、如遇人員遭遇雷擊時，請依機關急救措施通知校安中心緊急處理。

七、學生社團辦理活動遇雷雨時，應依社團活動申請表規定辦理。

八、校外教學、研究、實習等活動如遇雷雨時，應比照本處理原則辦理。

九、本處理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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